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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獎勵校外專案計畫之申請，提高通過率、

可執行率與完善率，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要點（以下簡

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1 本校各教學單位於申請校外專案計畫須本校提列相對配合款時，應於計畫

申請截止前一週，填妥並完成「弘光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表暨經

費分配表」，附隨相關附件資料。 

2 完成第一階段簽核流程，待計畫通過後，再以原申請表暨經費分配表進行

第二階段簽核流程，經相關單位簽註意見，陳請校長核定後，依核定結果

撥付配合款。若申請計畫未完成第一階段配合款流程，將不得於計畫核定

後申請配合款補助。 

三、本要點所稱之專案計畫，特指本校教學單位或教師個人與校外產、官、學、

研各界合作研究或計畫案，其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專案計畫依規定得提配合款申請，但配合款比例不得超過計畫規定最

低配合款。 

（二）若計畫規定最低配合款比例超過總經費之 20%，則須於計畫申請截止

日一週前簽請學校同意，方可提出計畫申請。 

（三）除政府部會計畫、國科會特色計畫外，產學合作計畫及國科會一般專

題計畫，以不提列配合款為原則。 

（四）本校每學年用於校外專案計畫之配合款以四百五十萬元為上限，以先

通過先獲得為原則。 

（五）配合款得支用於設備費、材料費、印刷費、工讀費、雜支等，唯不得

支用於教師主持人費及專任助理人事費；若該計畫規定須由學校配合

款支應之項目，得予以核撥。 

四、1 經核撥之配合款，須依核定時之項目、金額與時間內支用。若須變更，則

須填具「弘光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變更使用申請表」與相關附件資料，

經相關單位簽註意見，陳請校長核定後，依核定結果變更使用配合款。 

2 經核撥之配合款或補助款，遇有合作契約內約定或計畫內規定之特殊使



 

用或流用方式時，仍須經本要點所規定之申請及變更程序辦理。 

五、同一專案計畫無論通過與否，一學年度以申請及變更各一次為限。所有申請

與變更案件，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。 

六、專案計畫如涉及二個以上單位（或教師）管轄時，其申請與變更由相關單位

（教師）附署後，統一由主辦單位（或教師）提出。 

七、依據本要點申請並獲得配合款補助之計畫，不得以該計畫申請本校之研究或

產學績優獎勵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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